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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药物可及性是各国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必须实现的一

项重要目标。为此，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

nization，WHO）和国际健康行动机构（Health Action Interna-

tional，HAI）的专家学者提出了评估基本药物可及性的标准调

查法（the WHO/HAI standardized approach）[1]。国内有学者采

用该方法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由于对该方法缺乏实质内涵分

析，只是简单、直接使用该方法分析我国情况，研究结果常常与

我国基本药物可及性现状有较大偏差。为此，本文笔者通过对

该标准调查法进行研究和分析，探讨基本药物可及性的评价方

法，从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药物可及性评价方法。

1 WHO/HAI标准调查法简介
WHO/HAI标准调查法制定了调查药品和机构的选择方

法，并建议从基本药物可获得性、价格和可负担性三个角度评

价公立和私立机构基本药物的可及性。

1.1 调查药品的选择

2003年，WHO/HAI第1版《药品价格、可获得性、可负担性

和价格构成调查方法》一书中明确了按照疾病谱选择调查药

品的原则，确定了含有 30种药品的《WHO/HAI标准调查法国

际核心目录》。然而在调查应用中发现，该30种药品不能很好

地代表各地区的用药习惯，因此 2008年第 2版（更名为《调

查指导手册》）中规定了三类药品调查目录[2]：（1）国际核心药

品目录，含有14种药品，主要用于国际间比较；（2）地区核心药

品目录，将世界区域分为中东、东地中海、非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东南亚以及环西太平洋等 6个地区，每个地区的核心

目录包含16种药品，我国属于环西太平洋地区；（3）补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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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用药习惯和疾病谱特点另外遴选20个

药品用于调查。

1.2 调查机构的选择

WHO/HAI建议各国应进行区域范围调查，确定的样本地

区至少为 6个，包括 1个中心行政地区和其他 5个距离中心行

政地区1天车程的行政地区。调查机构包括医疗卫生机构、零

售药店和非政府组织的卫生机构。每个调查地区至少选择 5

家医疗卫生机构，包括该地区的1家主要医疗卫生机构和随机

选择的 4家距离主要医疗卫生机构 3小时车程内的医疗卫生

机构，并选择距所选定医疗卫生机构最近的私立药店作为另

一组调查对象[1]。

1.3 可及性评价方法

WHO/HAI标准调查法从药品的可获得性、价格和疾病可

负担性三个方面进行可及性评价：（1）药品的可获得性以配备

该药品的机构数占调查机构总数的比例来衡量。（2）药品价格

采用中位价格比（Median price ratio，MPR）进行评价。MPR

指某一药品单位价格的中位数与该药品国际参考单位价格的

比值，药品的国际参考价来自卫生管理科学组织（Manage-

ment Sciences for Health，MSH）出版的《国际药品价格指南》

（Drug Price Indicator Guide，DPIG，现行DPIG为2010年版）中

的供应商中位价格。（3）疾病可负担性是以治疗某一疾病的费

用相当于政府非技术工人最低工资（Lowest paid unskilled gov-

ernment worker，LPGW）的天数来衡量，疾病的选择以各地区

疾病谱为依据，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案以《国家处方集》或标准

治疗指南为依据，治疗费用以调查获得的药品价格进行计算。

2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国际上的应用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世界范围内应用较为广泛，本研

究调查了 2013年 1月前公开发表的文献，结果表明该方法已

应用于37个国家52个地区[3-6]。本文对这些应用中调查机构、

药品的选择以及可及性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

2.1 调查机构和药品的选择

以世界银行按经济收入对国家的分类进行统计[7]，52次应

用中，WHO/HAI标准调查法在各个国家（地区）应用的样本数

量统计见表1。

表 1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各个国家（地区）应用的样本

数量统计（个）

Tab 1 Sample size of countries（regions）where utilized

WHO/HAI standardized approach（number）

国家收入水平

低收入
下中等收入
上中等收入
高收入
总体（平均）

国家

9

19

7

2

37

地区

11

31

8

2

52

核心目录
药品数量

20

22

24

22

22

补充目录
药品数量

36

31

32

27

34

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数量

22

21

15

22

20

药店
数量

32

34

40

24

34

由表 1可见：（1）国际上对WHO/HAI标准调查法的 52次

应用中，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平均数量为20个，药店平均34个，

可见调查机构数量的选择并没有按照《调查指导手册》中的要

求进行。例如，在巴西、吉尔吉斯斯坦等 9个国家的调查中没

有选取公立医疗卫生机构；2002年在喀麦隆的一项应用该法

进行药店调查的研究，仅调查了9家私立药店[6]。（2）52次应用

中，调查药品的样本数量也没有按照《调查指导手册》进行选

择，调查药品核心目录药品数量平均为22种，补充目录药品数

量平均为 34种。2004年在马里调查中核心目录药品仅 8种；

2001年在斯里兰卡调查中补充目录药品仅16种[6]。

2.2 可及性评价结果分析

以世界银行按经济收入对国家的分类进行统计，对标准

调查法在各个国家（地区）的可及性评价结果进行汇总，详见

表2。

表2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各个国家（地区）的可及性评价结果

Tab 2 The results accessibility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WHO/HAI standardized approach in various countries（regions）

国家收入水平

低收入
低中等收入
高中等收入
高收入
平均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可获得性，％
原研药

-

8.3

5

12.4

9

仿制药
19.8

32

17

40.6

28.9

私立药店可获得性，％
原研药

26.3

32.2

37.4

92

36.5

仿制药
65.1

62

61.8

40.8

61.5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MPR

原研药
13.9

9.7

2.16

10.3

仿制药
2.4

3.5

2.8

3.1

私立药店MPR

原研药
16.5

11.5

18.9

20.9

14.1

仿制药
4.7

5.2

7.2

14.8

5.7

由表2可见：（1）在药品的可获得性方面，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低于药店，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原研药的可获得性高于收入

低的国家。（2）在药品价格上，私立药店高于公立，原研药明显

高于仿制药，但药品价格水平与国家收入水平无明显关系。

这可能跟同一通用名药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别很大有关。

例如，500 mg口服环丙沙星，在哥伦比亚私立药店的售价是 5

个亚洲国家的 200多倍；即使同一品牌的药品价格差别也很

大，例如美国礼来公司生产的10 ml 100 U的胰岛素，在埃及售

价 2.57美元，而在澳大利亚售价则高达 76.69美元[6]。（3）在可

负担性上，在大多数国家，急性和慢性疾病的治疗可负担性均

不好，虽然很多国家，如印度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药品免

费，但药品数量少和低配备率都严重阻碍了药品可负担性的

改善[8]。（4）在药品的加成上，一般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加成

率大约为 30％～45％，但也有超过 100％的情况[9]。还有学者

指出，在摩洛哥和我国的山东、内蒙古两省，二甲双胍的医院

采购价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2]。

3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我国的应用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世界37个国家52个地区的应用

中，包括国内学者在我国山东省、上海市和湖北省三地的调查

分析[3，6，10-12]。

3.1 调查结果汇总

目前，我国学者采用WHO/HAI标准调查法对基本药物进

行可及性评价多是以省为研究对象，尚没有在全国范围进行

研究。WHO/HAI标准调查法在我国的应用情况汇总见表3。

由表 3可见：（1）调查平均选择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23个、

药店 19个，与其他国家应用选择的样本数量相当，但都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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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指导手册》要求；（2）选取国际核心药品目录和补充目录

药品数量与国际上的研究基本相当；（3）药品的可获得性低于

国际平均水平，尤其是原研药和私立药店仿制药的可获得性

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这与我国药品大国的现状极为不符；

（4）原研药的价格与国际相当，而仿制药价格远低于国际平均

水平；（5）与药品价格相对应的，疾病的治疗若采用仿制药，则

可负担性较好，若采用原研药，则可负担性极差。

3.2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我国应用中的局限性

WHO/HAI标准调查法着重于方法的标准化，以便不同国

家间的数据比较，但在我国进行应用尚有一定局限性。

3.2.1 调查机构选取的局限性 我国大陆有 31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2011年有医院 21 97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18 003家 [13]，零售连锁药店146 703家，零售单体药店277 085

家[14]。在全国范围内仅选取6个样本地区，每个地区5家医疗

卫生机构，难以代表我国基本药物政策实施效果的真实水平。

3.2.2 药品选择的局限性 通过汇总分析WHO/HAI标准调

查法 52次的应用发现，我国仿制药的可获得性远低于国际平

均水平，这明显与我国目前的真实情况不符。通过对标准调

查法的仔细研究，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目录药品的选

择，可能有少数药品在我国实际应用较少，比如疟疾用药；二

是因为标准调查法严格限定了调查药品的剂型与规格，而我

国作为仿制药大国，同种药品有多个批准文号涉及多个规格[15]，

在我国调查时限定目录药品剂型与规格，必然会导致药品可

获得性研究结果与实际不符。

3.2.3 可负担性评价的局限性 WHO/HAI标准调查法以LP-

GW作为疾病可负担性的衡量标准，此标准只是一个相对的衡

量标准，而且在我国也没有LPGW的相关统计数字。一般情

况下，我国有许多人收入低于LPGW，因此该方法在我国应用

容易导致较大偏差。

4 我国应用WHO/HAI标准调查法的改进
鉴于WHO/HAI标准调查法在我国应用的局限性，笔者拟

从调查机构和药品遴选、调查内容及可获得性、价格和可负担

性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以便使用该调查法获得的数据

能够真实反映出我国药品可及性的现状。

4.1 调查机构的选择

根据卫生部统计年鉴的划分原则，将我国分为东、中、西

三个地区，调查机构分为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零售

药店三个类型，每个地区按照标准调查法至少选择 6个城市，

每个城市最少选择5家综合医院和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

时选择距离调查医疗卫生机构最近的零售药店作为调查对

象，即每个城市最少 20家调查机构，每个地区 120家，全国至

少360家调查机构。

4.2 调查药品的选择

建议以列入我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6]或《WHO/HAI标

准调查法国际核心目录》和《环西太平洋地区核心目录》为基

础，以我国标准治疗指南[17]和临床专家意见为指导，选取我国

常见多发疾病所对应的主要治疗药品为调查药品。

4.3 调查内容

在调查机构按药品通用名采集每种药品各种品规的配备

情况，并记录药品的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和价格等信息。

4.4 可获得性评价方法

采用调查机构药品的配备率和药品的可获得率来反映药

品可获得性。

4.4.1 调查机构药品配备率计算 调查机构药品配备率RH＝

该机构配备通用名药品数/调查通用名药品总数×100％

调查机构原研药配备率RBH＝该机构配备原研药通用名

药品数/调查原研通用名药品总数×100％

某地区或某类调查机构总体药品配备率为该地区或该类

调查机构药品配备率的中位数。

4.4.2 药品可获得率计算 某通用名药品可获得率RM＝配备

该药品的机构数/调查机构总数×100％

某原研药的可获得率RBM＝配备该药品的机构数/调查机

构总数×100％

国际上对药品可获得率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

＜50％可获得率较低，50％～80％可获得率较好，＞80％则可

获得率很好[5]。

4.5 价格评价方法

将同一通用名药品不同品规的某个调查价格，按其有效

成分的含量计算每毫克的价格（P），对MSH提供的该通用名

药品的所有供应商价格亦换算到每毫克的价格（PM）。

某通用名药品的中位价格比（MPR）＝该药品 P 的中位

数×IF/PPP/该药品PM的中位数

其中，IF为贴现系数（Impact factor），PPP为购买力平价系

数（Purchase power parity）。WHO/HAI 标准调查法采用汇率

进行货币转化，有研究[18-19]认为，国家间货币转化采用PPP相

比汇率能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真实购买水平，因此

本研究选取了PPP进行货币转化。

某地区或某类调查机构药品的MPR值为该地区或该类调

查机构所有调查药品MPR值的算术平均数。

国际上没有公认合理的MPR的通行标准，有学者提出公

立医疗卫生机构MPR≤1.5、药店MPR≤2是基本合理的[5]，由

于本研究采取的是 PPP 而非汇率进行货币转化，笔者认为

MPR≤4是基本合理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对调查药品不再限定剂型规格，

一种通用名药品会出现有多种给药途径的情况，在计算该通

用名药品MPR值时，需要按照不同的给药途径分别计算该药

品不同给药途径每个品规的价格比，该药品的MPR值为所有

品规药品价格比的中位数。

表3 WHO/HAI标准调查法在我国的应用情况汇总

Tab 3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WHO/HAI standardized approach in China

省份

山东
上海
湖北
平均

药品数量，个
核心目录

24

19

16

20

补充目录
39

41

23

34

调查机构数量，个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20

30

18

23

私立药店
20

20

18

19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可获得性，％
原研药

13.3

仿制药
7.5

33.3

38.9

26.6

私立药店可获得性，％
原研药

10

仿制药
34.6

15

44.4

31.3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MPR

原研药
4.1

9.8

11.3

8.4

仿制药
1.04

0.9

1.8

1.2

私立药店MPR

原研药
19.9

7.1

9.9

12.3

仿制药
0.7

0.5

1.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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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可负担性评价方法

WHO/HAI标准调查法可负担性衡量标准是一个相对标

准，用此方法评价一个国家的疾病可负担性有一定局限性。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明显，在我国应分别对城镇和农

村居民进行疾病可负担性评价，依据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收

入数据，按药品的灾难性支出影响和致贫作用等方法进行可

负担性评价[20]。

5 结语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已在我国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面开展，并进一步扩大到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

卫生室以及综合医院，保证基本药物可及性是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的重要目标。本文在WHO/HAI标准调查法的基础上，提

出了我国基本药物可及性评价方法，期望该方法应用于我国

基本药物可及性评价中可以真实地反映基本药物可及性水

平，为调整和完善基本药物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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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3年5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徐科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调研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应急工

作，听取了自治区和喀什地区卫生工作情况的汇报，调研走访

了部分疾控中心、定点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望了工作

在一线的医疗卫生人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急

办、疾控局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徐科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新疆卫生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

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要继续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和能力建设；二要重点强化疾病监测和免疫规划等重要基

础性工作；三要高度重视鼠疫、艾滋病、结核病等重点传染病

的防控；四要大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五要充分发挥援疆技术

力量的作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徐科赴新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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